國立清華大學實驗場所5S管理要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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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安中心擬定

1、 5S管理原則

1、 整理─將要的物品與不要的物品予以分開擺置。

1. 使用已久的設備檢討是否繼續使用，如無轉用價值依年限辦理報廢。

2. 已報廢設備繳回除帳，將空間騰出。

3. 將各館舍走廊、樓梯轉角、地下室廢棄或停用之機具，請原始單位檢討是否報廢清除。

4. 將廢棄的化學藥品、鋼瓶清出。

5. 重新檢視評估將實驗場所內不要的東西清出。

6. 將無法分開擺置的物品予以標示等待清除。

2、 整頓─將不要的物品丟棄。

1. 將第一項整理分出不需要的物品予以清除。

2. 將不屬於實驗場所的物品〈個人寢具、TV、食品、鋼碗、瓦斯灌、瓦斯爐等〉移出。

3. 將未經許可攜入或不使用之有毒、易燃、爆炸物品清出。

4. 將設備及器材拆下的紙箱、木箱、保力龍及相關廢棄物清除。

5. 將有害安全非實驗使用東西清除。

3、 清潔、清掃

1. 將整個櫥櫃抽屜或整個實驗場所打掃擦拭乾淨。

a. 將櫥櫃抽屜及死角清理乾淨。

b. 將整個實驗場所打掃乾淨。

2. 設備之擦拭及保養。

a. 將整個櫥櫃抽屜擦拭乾淨。

b. 儀器設備表面清潔及潤滑。

3. 儲藏室之清理、資源回收與管理。

a. 訂定儲藏室管理原則。

b. 規劃適當的儲物架及留出一人寬以上及物品容易進出的通道。

c. 儲藏室之清潔與清理。

d. 將不要的物品分類做資源回收。

4、 定位管理─去除、替代、歸類、重排、合併。

1. 化學藥品分類上櫃。

2. 工具取用後隨時歸位，放回工具箱或架。

3. 導線及儀器相關配件使用後收回原位或分類儲存。

5、 維持措施─訂定比賽或自己要求自己的規則，使成果保持下去。

1. 院系所中心自訂評比獎勵辦法獎勵優良單位，實驗場所及人員。
2. 學校配合環保安全日將每季優良單位、實驗場所及個人簽呈校長予以獎勵及表揚。

2、 以上僅供各單位參考，請依單位內實際狀況及法令規定調整工作內容，並請各單位安衛管理人依單位所屬實驗場所特性訂定實驗場所5S管理計畫，各實驗場所負責或管理人員，負責實驗場所之5S管理執行工作，環安中心做全面性之抽查。

3、 本要點若有修正，請隨時查閱。

